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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證券賠償基金委員會報告

證券賠償基金委員會（委員會）的委員現呈交截至2026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報告及經審核的財務報表。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的設立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本基金）根據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第333章）第X部的規定設立。然而，自《證券及期貨條例》（該條

例）及其附屬法例自2003年4月1日起生效後，新成立的單一投資者賠償基金，將最終取代本基金和商品交易所賠償基金。

截至2026年3月31日為止，本基金已轉撥994,718,000元至投資者賠償基金。在清償對本基金提出的所有申索及其他負

債之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最後會將本基金內的剩餘款項轉撥至投資者賠償基金。

就本基金的運作而言，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的第X部將按照該條例附表10第74條的規定維持有效。

財務報表
本基金截至2026年3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於該日的財務狀況，載列於第168頁至第178頁的財務報表內。

委員會的委員
年度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為止的委員包括：

梁仲賢（主席）

張健時 （2026年4月1日獲委任）

胡智恒 （2026年4月1日獲委任）

徐亮 （2026年4月1日獲委任）

葉禮德，JP

郭含笑 （2026年3月31日退任）

賴俊薇 （2026年3月31日退任）

温志遙 （2026年3月31日退任）

合約權益
在年度終結時或在年度內任何時間，並不存在任何以本基金作為訂約方及由本基金委員擁有重大權益的重要合約。

核數師
該財務報表已由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核，該核數師現依章告退，惟符合資格並願意膺聘連任。

承委員會命

梁仲賢

主席

2026年5月15日

證監會2025-26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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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意見 其他信息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計列載於168至178頁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以下簡稱“證監會”）董事須

的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以下簡稱“該基金”）的財務報表， 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信息包括刊載於年報內的信息，

此財務報表包括於2026年3月31日的財務狀況表與截至 但不包括財務報表及我們的核數師報告。

該日止年度的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
我們對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信息，我們亦不對

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的會計政策信
該等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鑑證結論。

息和其他說明性信息。

結合我們對財務報表的審計，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信
我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

息，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否與財務報表或我們
《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了該基金於

在審計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存在重大抵觸或者似乎存在
2026年3月31日的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

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基於我們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我
現及現金流量。

們認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需要報告該事

意見的基礎 實。在這方面，我們沒有任何報告。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計準則》進行 證監會董事及治理層就財務報表須承擔
審計。我們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核數師 的責任
就審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

證監會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以下簡稱

報告會計準則》擬備真實而中肯的財務報表，並對其認為
“守則”），我們獨立於該基金，並已履行守則中的其他專

為使財務報表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
業道德責任。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能充足

大錯誤陳述所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及適當地為我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在擬備財務報表時，證監會董事負責評估該基金持續經

強調事項 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

以及使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證監會董事有意將
我們提請關注財務報表附註3(b)，該附註指出該基金正在

該基金清盤或停止經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替代方案。
終止其業務和營運，而且不再被視為持續經營。有關財

務報表編製基準的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3(b)。我們沒 治理層須負責監督該基金的財務報告過程。
有就此事項發表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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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獨立核數師報告（續）
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

序，但目的並非對該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
我們的目標，是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

見。
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按照已廢

除的《證券條例》第103(3)條的規定（因《證券及期貨條例》 • 評價證監會董事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

附表10第74條的規定而繼續生效）僅向 閣下出具包括 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我們意見的核數師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不可用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

作其他用途。我們並不就本報告之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
披露，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承擔任何責任或接受任何義務。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

證，但不能保證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在某 除其他事項外，我們與證監會董事和治理層溝通了計劃

一重大錯誤陳述存在時總能發現。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 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重大審計發現等，包括我們在

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單獨或匯總起來可能影 審計中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響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財務報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
出具本獨立核數師報告的審計項目合夥人是夏康耀（執業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為重大。
證書編號：P06612）。

在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

專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在重

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

些風險，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

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通、偽造、蓄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 執業會計師

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
香港

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2026年5月15日



168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6年3月31日止年度（單位：港元）
  

附註

 

2026

 

2025

$’000 $’000
 

收入

   

利息收入 2,697 4,140

收回款項 4 2,961 –
    

5,658 4,140
    

支出

核數師酬金 75 78
    

年度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5,583 4,062
    

證監會2025-26年報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第172頁至第178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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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
於2026年3月31日（單位：港元）
  

附註

 

2026

 

2025

$’000 $’000
 

流動資產

   

應收利息 405 455

銀行定期存款 6 103,905 100,107

銀行現金 6 299 364
    

104,609 100,926
 

流動負債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7 10,216 10,216

應付聯交所的已放棄交易權 8 600 1,200
    

10,816 11,416
    

流動資產淨值 93,793 89,510
    

資產淨值 93,793 89,510
 

由以下項目構成：

   

賠償基金 93,793 89,510
    

證監會2025-26年報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於2026年5月15日由證券賠償基金委員會代表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核准並許可發出，並由下列人士代表簽署：

梁仲賢 徐亮

主席 委員

第172頁至第178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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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6年3月31日止年度（單位：港元）
 

      

      

 

來自

 

聯交所的

 

聯交所及

   

撥入投資者

 

聯交所的 交易徵費 證監會的 賠償基金

交易權按金 盈餘 額外供款 其他供款 的供款

（附註8） （附註9） （附註10） （附註11） 累積盈餘 （附註12） 總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於2024年4月1日的結餘 50,050 353,787 630,000 6,502 42,477 (994,718) 88,098

退回聯交所的供款淨額 (2,650) – – – – – (2,650)

年度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4,062 – 4,062
        

於2025年3月31日的結餘 47,400 353,787 630,000 6,502 46,539 (994,718) 89,510

退回聯交所的供款淨額 (1,300) – – – – – (1,300)

年度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5,583 – 5,583
  

於2026年3月31日的結餘 46,100 353,787 630,000 6,502 52,122 (994,718) 93,793
  

證監會2025-26年報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第172頁至第178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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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6年3月31日止年度（單位：港元）
 

    

 

附註

 

2026

 

2025

$’000 $’000
 

營運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年度盈餘 5,583 4,062

就下列事項作出的調整：

利息收入 (2,697) (4,140)
    

2,886 (78)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的減少 – (10)

應付聯交所的已放棄交易權的減少 (600) (450)
 

源自╱（用於）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2,286 (538)
 

投資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存放）╱提取除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外的定期存款 (29,071) 15,995

所得利息 2,747 4,297
 

（用於）╱源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26,324) 20,292
 

融資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退回聯交所的交易權按金淨額 (1,300) (2,650)
 

用於融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1,300) (2,65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淨額的（減少）╱增加 (25,338) 17,104

年度開始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9,466 62,362
 

年度終結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

  

54,128 79,46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分析

   

   

2026

 

2025

$’000 $’000
 

銀行定期存款

  

53,829

 

79,102

銀行現金 299 364
    

54,128 79,466

證監會2025-26年報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第172頁至第178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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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6年3月31日止年度（單位：港元）

1. 地位及主要活動 申索，應向投資者賠償基金提出。假如本基金內的

款項不足以支付其負債，證監會便須根據該條例第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本基金）向因香港聯合交易所

242條，從投資者賠償基金內將適當的款額撥入本
有限公司（聯交所）的交易所參與者違責而蒙受損失

基金。
的投資者提供賠償。本基金的運作由已廢除的《證

券條例》第X部管限。 除了上述更改及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第112條不再

適用外，根據該條例附表10第74條，就本基金的
聯交所負責收取向本基金提出的申索，並就該等申

運作而言，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第X部依然有效。
索作出裁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則負責維持本基金、運用本基金的資金作出投資， 2. 構成本基金的款項
並向申索人支付賠償。在向申索人支付賠償款項

後，證監會藉代位而取得有關申索人對違責者而擁 根據已廢除的《證券條例》，聯交所必須就每份聯交

有的權利。 所的交易權向證監會保持繳存50,000元按金。當證

監會從該等繳存按金款項中支付賠償款項及在用盡
已廢除的《證券條例》規定就每名交易所參與者違 針對有關違責者的代位申索權利後，可要求聯交所
責而支付的總賠償額以800萬元為限。如果獲批准 補充其就有關申索已支付的賠償淨額。證監會將該
的索償額超逾該上限，申索人將獲按比例分配賠償 等繳存按金款項餘額的投資回報在扣除本基金的開
額。假如聯交所認為本基金的資產及其他情況允 支後支付予聯交所。年度內，由於賠償款項的總額
許，聯交所經證監會批准後可決定作出超逾該上限 超過從聯交所收取的存款，證監會沒有作出該項支
的賠償。在自1998年以來發生的八宗違責事件中， 付（2025年：零）。
聯交所建議及其後證監會批准作出超逾該上限的賠

償，允許向每名申索人支付最高150,000元或相等 聯交所及證監會已分別向本基金作出供款。證監會

於申索人在該800萬元的限額中按比例計算的賠償 決定將該等供款所賺取的投資回報保留在本基金內。

份額，以兩者的較高金額為準。
本基金的其他款項來源包括：收回款項、附註9詳

假如本基金須付予申索人的賠償金額超逾本基金的 述的在該條例自2003年4月1日起生效前收取的交

資產淨值，證監會將按照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的規 易徵費盈餘、附註11詳述的其他供款，以及附註

定向申索人分配賠償額。獲批准的申索中，未獲支 15詳述的由聯交所補充的款項。

付的餘額將從本基金日後所收款項中扣除，以及在
本基金將“資本”界定為包括本基金於權益變動表披

本基金具備有關款項時予以繳付。
露的所有組成部分扣除來自聯交所的供款（附註8

新的單一投資者賠償基金於《證券及期貨條例》（該 詳述的來自聯交所的交易權按金）及撥入投資者賠

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在2003年4月1日生效後成立， 償基金的供款（附註12）。

最終將取代本基金和商品交易所賠償基金。在清償

對本基金提出的所有申索及其他負債之後，證監會

最終會將本基金內的剩餘款項轉撥至投資者賠償基

金。就2003年3月31日之後發生的違責所提出的

證監會2025-26年報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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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6年3月31日止年度（單位：港元）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證監會2025-26年報

3. 重大會計政策 日後的潛在申索及收回款項提撥準備，原因是無法

可靠地作出該等撥備的預算。此外，我們亦未有在

(a) 合規聲明 財務報表內就本基金在報告期終結時至本基金終止

經營前的所有支出作出撥備，原因是估計該等支出本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以及香

並不重大。港公認會計原則而編製。《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

一詞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個別《香
我們以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的規定編製本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本基
財務報表，據此，管理層需要作出判斷、估計及假

金採納的重大會計政策載列如下。
設，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以

及所匯報的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等數額。我們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在本基金的當前期間強

根據過往經驗及在該等情況下相信為合理的各種其制生效的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這些

他因素作出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而當我們未能輕修訂並沒有對本基金如何編製或呈列當前或以往期

易地從其他來源取得明確資料以顯示對資產與負債間的業績及財政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帳面值所作的判斷是否正確時，該等估計及相關假

我們並無提前採用任何已頒布但在當前期間尚未生 設的結果便會成為我們作出有關判斷的依據。實際

效的新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我 結果或會有別於該等估計。

們預期這些新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

我們持續覆核所作估計及相關假設。如會計估計的則》的應用將不會對本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但

修訂只影響當期，我們便於當期確認有關修訂；如當《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財務報表列報和披
會計估計的修訂對當期及未來期間均有影響，我們露〉於2027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強制生效
會於當期及未來期間確認有關修訂。時，可能會影響財務報表的若干列報和披露。

編製基準 (c) 收入的確認(b) 
利息收入根據該條例，本基金將繼續運作，直至處理好所有 (i) 

申索及清償所有負債為止。由於本基金最終會停止
我們將利息收入於產生時以實際利率法記入收入帳

運作，因此，我們以非持續經營的基準編製本財務
項內。

報表。我們預期本基金將維持運作，直至完全處理

清盤人就2003年3月31日或之前發生的經紀行違 (ii) 收回款項

責而提出的所有申索及收回款項為止。我們未有就
我們將依據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第118條收回的款

項及向申索人再分發的收回款項分別確認為本基金

的收入及支出。當且僅當實際上可以肯定將會收到

款項及將會支付收回款項時，我們記入收回款項及

再分發的收回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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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會計政策（續） 在評估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是否顯著增加時，

我們對比截至報告日期與初始確認日期之間金融工

(c) 收入的確認（續） 具的違約風險。在進行此評估時，我們考慮合理且

可支持之定量和定性資料，包括無需付出不必要之(ii) 收回款項（續）
成本或努力而可得之過往經驗及前瞻性資料。

根據代位權收取的股本證券的公平價值在每個報告

我們認為當內部編製或從外部來源獲得的資料顯示期終結時重新計量，所產生的任何盈虧記入損益及

債務人不大可能向其債權人（包括本基金）悉數還款其他全面收益表上的“收回款項”。股息收入（如有

時，則構成違約事件。的話）同樣記入“收回款項”。

當發生某宗或多宗對金融資產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有(iii) 聯交所的補充款項
不利影響之事件時，該金融資產會被視為信貸減值。

我們依據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第107條將來自聯交
當有資料顯示交易對手方有嚴重財務困難及並無實所的補充款項於收款時記入本基金的收入帳項內。

際可收回的希望時，我們會撇銷金融資產。一項撇我們將就每宗違責個案以800萬元為上限的賠償款
銷構成一項終止確認事件。任何其後收回均於損益額記入來自聯交所的供款用以計算來自聯交所的補

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確認。充款項的應收數額。

金融資產 (e)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d)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銀行現金及原到期日為三金融資產最初以公平價值確認，及其後使用實際利

個月或以下、可隨時轉換為已知金額的現金且涉及率法按攤銷成本扣除減值虧損計量。

的價值變動風險不屬重大的銀行定期存款。

我們以前瞻方式評估與本基金按攤銷成本列帳的金

融資產有關的預期信貸虧損。除非在對比截至報告 (f)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日期與初始確認日期之間的違約風險後信貸風險出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最初以公平價值確認，及其後
現大幅上升，否則我們會利用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

使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計量。
進行減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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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會計政策（續）

(g) 撥備及或有負債

倘若本基金須就已發生的事件承擔的法律或推定義

務，而履行該義務相當可能會導致一筆能可靠地估

計其數額的經濟利益外流，我們便會就該義務引致

的負債在財務狀況表提撥準備。

倘若經濟利益外流的可能性較低，或無法對有關數

額作出可靠的估計，我們便會將該義務披露為或有

負債；但假如這類經濟利益外流的可能性極低則除

外。須視乎某宗或多宗未來事件是否發生才能確定

存在與否的潛在義務，我們亦會披露為或有負債；

但假如這類經濟利益外流的可能性極低則除外。

(h) 關連各方

為符合本財務報表的目的，我們認為下列各方是本

基金的關連方：

(a) 任何人如符合以下說明，其本人或近親即屬

與本基金有關連：

(i) 控制或與第三方共同控制本基金；

(ii) 對本基金具有重大的影響力；或

(iii) 是本基金的主要管理人員。

(b) 如符合下列任何條件，企業實體即屬與本基

金有關連：

(i) 該實體與本基金隸屬同一集團（意指彼

此的母公司、附屬公司和同系附屬公司

互有關連）。

(ii) 一家實體是另一實體的聯營公司或合營

企業（或是另一實體所屬集團旗下成員

公司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iii) 兩家實體是同一第三方的合營企業。

(iv) 一家實體是第三方實體的合營企業，而

另一實體是第三方實體的聯營公司。

(v) 該實體是為本基金或作為本基金關連方

的任何實體的僱員福利而設的離職後福

利計劃。

(vi) 該實體受到上述 (a)項所指的人控制或與

第三方共同控制。

(vii) 上述 (a)(i)項所指的人對該實體具有重大

的影響力或是該實體（或該實體母公司）

的主要管理人員。

(viii) 該實體或是其所屬集團旗下任何成員公

司向本基金提供主要管理人員服務。

任何人的近親是指在與該實體進行事務往來時預期

可能會影響該人或受該人影響的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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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回款項╱根據代位權收取的股本證券
截至2026年3月31日止年度，本基金根據代位權收到2,961,000元，並確認為收回款項（2025年：零）。

於2026年3月31日，根據代位權收取的股本證券為10元（2025年：13元）。由於2026年及2025年3月31日之結

餘太少，以致沒有在以千元為計算單位的財務狀況表上顯示出來。

5. 稅項
由於本基金並無應課稅利潤，因此並沒有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6. 銀行定期存款及銀行現金
於2026年3月31日，銀行存款的實際利率介乎每年2.05%至2.69%（2025年：每年3.40%至4.10%）。該等存款結

餘在2026年及2025年3月31日起計一年內到期。

與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對帳：
   

2026 2025

$’000 $’000
 

銀行定期存款

  

103,905 100,107

銀行現金 299 364
 

財務狀況表顯示的款項

  

104,204 100,471

減去：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的款項 (50,076) (21,005)
 

現金流量表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4,128 79,466
   

7.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主要包括就在支票發出日起計超過六個月仍未兌付的支票款項而重新確立的賠償款項，以及應
計核數師酬金。該等負債乃無抵押，無利息及於即期或一年內到期。

8. 來自聯交所的交易權按金╱應付聯交所的已放棄交易權
根據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第104條，聯交所須就每份交易權向證監會供款50,000元。根據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第

106條，如果無人提出申索或無須提撥其他準備，證監會必須在上述的交易權被放棄後六個月內，向聯交所退回就

先前持有人所繳存的按金。年度內，本基金就6份新的交易權向聯交所收取了300,000元按金及就44份該等被放棄

的交易權向聯交所退回合共2,200,000元的按金。於2026年3月31日，共有12份交易權合共600,000元被放棄但按

金則尚未退回（2025年：共有24份交易權合共1,200,000元被放棄但按金則尚未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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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來自聯交所的交易權按金╱應付聯交所的已放棄交易權（續）
本年度來自聯交所的交易權按金的變動如下：
   

2026 2025

$’000 $’000
 

年度開始時的餘額

  

47,400 50,050

加上：新發出的交易權 300 100

減去：被放棄的交易權 (2,200) (3,200)

調整：應付聯交所的已放棄交易權的淨減少 600 450
 

年度終結時的餘額

  

46,100 47,400
   

9. 聯交所的交易徵費盈餘
聯交所根據其與證監會及前財政司就關於聯交所的預算及交易徵費的收取所訂立的協議，在1992年至1994年間向

本基金支付該等款項。該款項的部份結餘已撥入投資者賠償基金。有關詳情載列於附註12。

10. 來自聯交所及證監會的額外供款
鑑於有關當局於1998年放寬賠償規則並提高賠償上限，證監會及聯交所在1998年至2001年間分別向本基金注入3.3

億元及3億元。該款項的部份結餘已撥入投資者賠償基金。有關詳情載列於附註12。

11. 其他供款
一名聯交所會員因證監會對其處理客戶交易活動時所犯的失當行為表示關注，故於1993年10月向本基金作出

3,500,000元的特別供款。在2000年11月，香港特區政府的前財經事務局根據《交易所（特別徵費）條例》的規定，

將3,002,000元轉撥到本基金。該款項的部份結餘已撥入投資者賠償基金。有關詳情載列於附註12。

12. 撥入投資者賠償基金的供款
新的單一投資者賠償基金於該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在2003年4月1日生效後成立，最終將取代本基金和商品交易所賠

償基金。根據該條例附表10第74(2)條的規定，證監會可在2003年4月1日後，從本基金撥出其認為適當的款額，

將之撥入自2003年4月1日起正式運作的投資者賠償基金。自2005年4月1日起，本基金再沒有向投資者賠償基

金撥出供款，而截至2026年3月31日為止，從本基金撥入投資者賠償基金的供款總額為994,718,000元（2025年：

994,71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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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連方交易
本基金與投資者賠償基金及證監會有關連。截至2026年及2025年3月31日止各個年度，本基金並無進行任何涉及

關連各方的交易。

14. 金融風險管理
本基金的附息資產主要包括將於短期內到期或重訂息率的銀行定期存款，故本基金承擔有限度的利率風險。於

2026年3月31日，假設利率一般上調╱下調100個基點，而所有其他可變因素維持不變，本基金的盈餘及累積盈

餘估計會增加╱減少大約1,039,000元（2025年：1,001,000元）。本基金在正常運作過程中需承擔信貸風險及流動

資金風險。由於本基金所有交易及結餘均以港元計值，因此並沒有承擔任何外匯風險。

本基金的信貸風險主要源自存於銀行的金額。於2026年及2025年3月31日，銀行存款存放在獲穆迪評為P–1級別

或標準普爾評為A–1或以上級別的香港持牌銀行，當中沒有逾期或者減值的金額。

本基金的政策是定期監察其目前及預期中的流動資金需求，從而確保本基金可維持足夠的現金儲備以滿足短期及較

為長期的流動資金需求。

15. 由聯交所補充的款項
根據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第107條，證監會在對有關違責者行使盡其一切相關訴訟權及其他法律補救措施後，可要

求聯交所補充本基金的款項，而補充的金額將相等於為償付有關申索而支付的數額（每宗違責個案以800萬元為上

限）。

截至2026年3月31日為止，聯交所已向本基金補充16,361,000元。依據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第107條，假設將來

並無收回款項，證監會可要求聯交所向本基金進一步補充70,798,000元，計算方法如下：
   

2026 2025

$’000 $’000
 

按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第109(3)條訂明的最高800萬元賠償上限的已付賠償

  

100,738 100,738

減去：就以800萬元為賠償上限的已付賠償的已收回款項 (29,986) (29,986)

加上：再分發予申索人的收回款項 16,407 16,407

減去：來自聯交所補充的款項 (16,361) (16,361)
 

證監會可要求聯交所補充的款項淨額

  

70,798 70,798
   

根據該條例附表10第74(3)條，證監會在預留足夠資金以應付申索後，可向聯交所償還其就每份交易權向本基金繳

存的按金。向聯交所償還的按金可與要求聯交所進一步補充的款項互相抵銷。

鑑於本基金認為並無任何需要要求聯交所於短期內補充款項，我們並沒有在財務狀況表內確認由聯交所補充的款項。




